
第二部分

1．1985 年 1 月 28 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乍得代表通过 1985 年 1 月 25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1 请求主席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继续审议

1983 年 8 月 2 日乍得政府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控诉。2 该信中告知安理会，利比亚仍继续干涉乍得的内

政，即违反《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和《联合国宪章》，武装占领乍得 550，000 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侵犯了乍

得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信中指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政府拒不遵守安全理事会主席 1983 年 4 月 6 日发

表的声明 3 中的条件，声明中要求两国讨论并和平解决彼此的分歧。此外，信中还说，对恐怖袭击乍得总统未

遂事件的调查证实了利比亚插手此事。

在 1985 年 1 月 28 日的信中，4 乍得代表再次请求安全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审议乍得当时因旨在肉体上

消灭总统的阴谋而恶化的严峻局势。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在 1985 年 1 月 28 日的信 5 中否认了干涉内政、敌对行为或暗杀企图的指控。他

说，这些指控旨在削弱根据《拉各斯协定》成立并经非统组织核可的合法乍得政府的重要地位，这个政府对乍

得北部行使着权力。信中说，利比亚正在一切国际和区域论坛进行努力，让内战正酣的乍得恢复和平；利比亚

支持应非统组织主席要求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和解会议，以及刚果总统为调解乍得的交战各方而召开的布拉

柴维尔会议。他指出，拒绝参加这些会议的是由美帝国主义扶植的叛乱集团和该地区的反动武装。信中表示希

望安全理事会抓紧时间，集中力量关注重大的问题。

在 1985 年 1 月 30 日第 2567 次会议上，安理会把这个项目列入议程。应乍得代表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代表的要求，按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有关规定，主席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

决权。主席还宣布，他决定批准播放录像来演示文件。

同一次会议上，乍得外交兼合作部长详细介绍了乍得-利比亚之争的背景情况，并提及有关历史条约和联

合国决议。他把当前的冲突事态归因于的黎波里政权妄图吞并乍得和非洲其他国家。他说，乍得虽然贫困，饱

受饥荒干旱之苦，灾害连连，但却决心要在总统的领导下反抗侵略。他认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在与乍得屡

战屡败之后而诉诸于恐怖主义。这位发言人概述了乍得安全处对利比亚卷入暗杀总统及其他政府官员未遂事件

的调查结果。该代表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谴责这一罪恶行径，并告诫各国，乍得及其政府不是利比亚国际恐怖

主义分子的惟一目标，实际上，至少还有 14 个与在乍得所用的相同的精密爆炸装置仍在各处流动。他谈到了

在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期间，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要求，在第一委员会的主持下就国家恐怖主义开

展的辩论，并表示希望通过提供有关暗杀的信息，乍得政府能为国际社会的努力做出贡献。这位部长展示了拆

除引信的武器供安理会各成员审查，播放了反映恐怖主义行为的模拟录像，展示了载有照片的小册子。6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重申了在上文提及的信中表述的立场，5 认为安理会召开会议是没有正当理由

的，但是——在乍得代表发言后——他认为有必要阐述几点意见。他否认了对他本国的一切指控，辩称利比亚

根本没有进入乍得领土。驻扎在乍得北部的惟一武装是合法的民族团结政府的军队。他认为，乍得“叛乱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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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安理会召开会议，是企图诋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贬低民族团结政府的军事重要性，为获取更多武器和

外国雇佣军找借口，误导全世界舆论。这位发言人详细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认为候赛因·哈布雷总统

才是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他拒不接受任何协定，包括 近的 1979 年 8 月《拉各斯协定》。该协定是乍得的 11
个党派签订的，由此形成了非统组织承认的政府。他说，乍得的局势是一场内战，造成多人死亡，不少人寻求

庇护。他说，哈布雷先生把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发起的所有和解努力拒之门外。也难怪“这样一个政府”受到

乍得人民的反抗，难怪有人企图要了“这位叛党”的命。他还指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在历史、地理、文化

和精神与乍得人民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并讲述了利比亚为实现乍得的和解所作的努力。同时，他强调说，利

比亚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的统一。他提及“所谓的Aouzou地带”，认为它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从

意大利殖民政权承袭下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联合国驻利比亚委员会报告中所附的地图上标出了这一地

带。7 该代表认为，解决乍得冲突的惟一办法是，按照《拉各斯协定》，在非统组织的监督并在签署这一协定

的各方参与下，寻求民族和解。8 

安全理事会主席提醒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说，正在审议中的控诉是由得到国际承认的乍得政府提出的，

在安理会对其合法性是不能表示异议的。他提到安理会关于解决乍得与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之间争端的建议，

建议是安理会主席应利比亚政府的要求，在 1983 年 4 月 6 日所作的声明中提出的。9 

乍得代表否认了一切指控，并指出，国际社会已有过自行判断的机会。10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申明，利比亚不承认，也永远不会承认乍得的“叛乱政府”。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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